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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09      证券简称：罗顿发展        编号：临 2018-003号 

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立案受理，尚未开庭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二 

 涉案的金额：罗顿发展股份 140，772，629股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 案件尚未审理，公司目前暂时无

法判断是否对本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

 

 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 

原告一：海口建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建能地产”）,法定代

表人：昂健 

原告二：海口罗顿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罗顿电子”），法定

代表人：苏晓萌 

被告一：海南黄金海岸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黄金海岸集团”） 

被告二：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罗顿发展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 

被告三：李维 

第三人：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罗衡机电”） 

罗顿发展于 2018年 1月 17日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《应诉通知书》

【（2018）琼民初 3 号】及相关诉讼资料，为建能地产和罗顿电子因损害股东利

益责任纠纷提出起诉。  

二、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 

1、请求依法判决确认被告黄金海岸集团其未依公司章程、依照法律规定，

虚构减持上市公司罗顿发展的决议无效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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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二、三，第三人总计归还被告一黄金海岸集团在上市

公司的股份 140,772,629 股，持股比例为 32.07%。其中：第三人归还被告一黄

金海岸集团在上市公司持股的 87,802,438股，持股比例 20%。  

3、请求判令被告二、三、第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 

三、事实与理由  

被告一黄金海岸集团注册资本 12,000万元。1998年 4月 8日，两原告成为

被告一黄金海岸集团的股东，分别持有被告一股权比例 40%,20%。 

被告二上市公司于 1999 年 3 月 4 日设立。设立时，被告一黄金海岸集团出

资 7008.3453 万元，持有上市公司股权 44.59%，系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。 

第三人设立于 1996 年 5月 13日，注册资本 2,000万。李维出资 1,600万，

持股占 80%，系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。 

根据被告二上市公司公告所示：自 2012 年 5 月 2 日始，被告一黄金海岸集

团、被告三李维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，虚构召开股东会、未经公司其他股东

表决情形下，形成股东会决议，决定减持被告一黄金海岸集团对被告二上市公司

的股份，截止于 2012年 12月 31日止，被告一黄金海岸集团共计减持 120,762,700

股，股权比例由 32.07%缩减至仅占上市公司 4.55%。此后，被告一黄金海岸集团

再次进行了减持，直至 2013年 7月止，被告一不再持有被告二上市公司股份。 

与此同时，被告三李维利用其系被告一黄金海岸集团、被告二上市公司法定

代表人、第三人罗衡机电实际控制人的身份，一方面通过减持被告一黄金海岸集

团在被告二上市公司的股权，另一方面，控制第三人罗衡机电增持对被告二上市

公司的股权。截止至 2012年 12月 5日，罗衡机电增持上市公司股本 87，802,438

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为 20%。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，进而达到实际控股上市

公司，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的。 

四、判决或裁决情况 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，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。  

五、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 

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暂不能判断对本公司的影响。公司将依法依规，在积

极应诉的同时，通过反诉或另行起诉等方式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 

六、风险提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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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七、备查文件  

1、民事起诉状  

2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《应诉通知书》【（2018）琼民初3号】 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月 17日 

 


